
主动公开 佛山教电〔2023〕24 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3 年佛山市中小学

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有关学校：

为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验教学的意

见》（教基〔2019〕16 号）和《佛山市教育局转发关于印发〈广

东省中小学创客教育空间建设指南〉的通知》（佛山教电〔2023〕

18 号）等文件精神，深化我市中小学创新创造教育发展，积极

培养优秀教育创客，大力推进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的建设与应用，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3 年广东省中小学优秀创客教

育空间评选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省文件”）工作要求，我

市决定开展 2023 年佛山市中小学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选活动并

择优推荐参加省级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我市中小学校正在使用的各级各类创客教育空间（不含中

职学校）。各区在组织区级评选的基础上，择优推荐优秀创客教

育空间参加市级评选。各区推荐名额分配如下（相关名额可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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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区域间调剂使用，其中市直学校至少 1 所） ：

区域 数量（个）

禅城区（含市直学校） 7

南海区 8

顺德区 8

高明区 3

三水区 3

二、评选标准

根据省文件要求，从保障机制、空间环境、基础设计、特色

应用、活动开展等方面对创客教育空间进行综合评价（详见附件

3），应用效益显著并能在全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申报材料

（一）“优秀创客教育空间”推荐汇总表，见附件 1。需提

供 word 文件版及加盖公章的 PDF 扫描件。

（二）“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申报表，见附件 2。需提供 word

文件版及加盖公章的 PDF 扫描件。

（三）创客教育空间介绍，以文本形式呈现，内容可包括保

障机制、空间环境、基础设施、特色应用、活动开展等。使用

Microsoft Office 2007或以上版本进行编辑。

（四）介绍视频，10 分钟以内，要求配合解说及字幕，视频

画面比例为 16:9，最低高清 1920*1080 拍摄，MP4 格式，大小

2G 以内，视频编码为 AVC( H264），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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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五）补充材料：按照评价指标每一项具体内容提供相应的

材料，汇总成压缩包，2G 以内，zip 或者 rar 格式。

四、其他事项

（一）请各区教育局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前，将本区“优秀

创客教育空间”推荐汇总表（附件 1），“优秀创客教育空间”

申报表（附件 2）和创客教育空间介绍、介绍视频及补充材料等

按附件要求统一报送到市教育局，其中市直属学校按上述要求执

行并结合属地管理原则由禅城区教育局统一汇总上报。

（二）本次评选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各区拟推

荐参评市级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的学校，在提交区级汇总上报的同

时，须 9 月 13 日前线上提交创客教育空间相关申报材料（其中

线上评审指南参考附件 4），市教育局将组织专家结合省评审标

准(附件3)进行线上评审并拟评选出首批市级优秀创客教育空间

的候选名单。

请各区教育局和市直属学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学习相

关标准要求，精心做好组织遴选和材料报送工作（电子稿请各

（三）市教育局 9 月 18 日起将组织专家联合省教育装备中

心有关专业人员直接对首批市级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的候选名单

进行线下现场检查评审（检查对象及时间届时由各区直接电话通

知），最终确认拟推荐省的相关对象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择优

推荐参加省级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选活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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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后直接报送市教育局电教站联系人政务微信）。市教育局电

化教育站联系人：胡铁生，电话：83205034。

附件：1.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推荐汇总表

2.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申报表

3.广东省“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价指标

4.2023 年佛山市中小学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线上评审

操作指南

佛山市教育局

202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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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推荐汇总表

报送单位： （区教育局盖章）

活动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创客教育空间名称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4

5

…

注：此表由教育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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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申报表
学校名称 联系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空间名称 建设时间

创客空间面积 创客空间项目主题

创客空间简介

内容可包括设计理念、空间建设、环境布置、设施设备配备、创客项目

说明、活动开展情况等。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学校填写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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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具体内容 提供材料 分值

保障机制

全员培训
学校主动组织管理人员、创客教师、技术人员进行相关培训。相关人员都参加过培

训，并达到合格要求。

通知、照片、文

字说明等。

10

制度建设

建立完善的创客教育空间建设、使用、安全等方面管理制度。建立创客教育资源共

建共享的机制和制度。制订创客教育空间建设与应用方面的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

划。

文件、文字说明

等。

环境空间

建筑要求

面积、层高、门窗、地面材质、墙面、顶棚、布线、电源、水源、通讯、通风换气

设施设备、、废气、粉尘排放处理系统、电子门禁、监控摄像头和消防设备等符合

《广东省中小学创客教育空间建设指南》要求。

视频

20
环境要求

温度、空气质量、采光、照明、安全标识、环境布置等符合《广东省中小学创客教

育空间建设指南》要求。
视频

空间布局 因地制宜地进行空间布局设计，分区合理安全、功能齐全。 视频

基础设施

基础家具
配备有基础教学演示桌（师生演讲展示用）、 加工制作台、学生创作桌、学生凳、

书架、储物柜、工具挂架、 展示柜等常用基本学习家具。
视频

20

安全防护用品 配备数量足够的安全防护用品。 视频

网络环境 提供安全稳定的网络接入服务，支持师生与管理者获取网络信息。 视频

多媒体设备 配备各类多媒体设备，支持多种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实施。 视频

教学终端 提供实现信息化应用的数字终端设备，支持师生开展智慧化教学活动。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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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具体内容 提供材料 分值

特色应用

项目主题 至少有一个主题明确的创客活动项目。项目主题有相关课程资源。
视频、照片、文

字说明等。
10

工具与耗材 每一个创客活动项目配备专门的工具和耗材。
视频、照片、文

字说明等。

活动开展

日常课程 日常开设不同形式的课程，如必修课、选修课、竞赛辅课或社团活动等。

课程记录、照

片、文字说明

等。

40

活动竞赛
定期举办特色活动，如创客作品展示节、创客课题征集活动、创客空间开放日、创

客教育普及日活动等，组织师生参加创客作品竞赛活动、交流学习活动等。

通知、获奖证

明、新闻稿、照

片、文字说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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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佛山市中小学优秀创客教育
空间线上评审操作指南

一、在手机下载学习通 app 并安装，完成之后手机屏幕上出

现学习通图标，如图所示：

二、请参评学校指定具体负责人，负责点击图标 ，用手机

号码和实名进行注册。

三、注册优秀创客教育空间: 点击学习通 app 图标 ，进入

首页后点击右上角的“邀请码”，可选择“扫一扫”扫描以下二

维码：

或选择“邀请码”后，输入：61306784，即可完成课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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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看通知或上传资料： 在浏览器（建议不要使用 ie 浏

览器），输入网址：http://erya.mooc.chaoxing.com/。

点击“登录”，然后在登录框输入手机号和密码，或用手机

学习通 app 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空间。

五、登录成功后，在自己的姓名下面选择“进入空间”，即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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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你注册的课程。

六、完成注册后，即可在平台上及时收到或查看市教育局发

布的通知，也可以完成资料上传等任务。


	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推荐汇总表
	佛山市“优秀创客教育空间”申报表
	　　　　　　　　　　　　（学校盖章）

	广东省“优秀创客教育空间”评价指标



